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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对失信行为的精准打击
和严厉惩戒，日前，最高人民法院
与多部门开展全面合作，借力打
力。在深入开展“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最高人
民法院已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
位签署文件，采取惩戒措施 150
项，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
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进行限
制，让其“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据《工人日报》）

“老赖”之所以敢赖，无非是
因违法成本低，执法力度欠缺而生
出的侥幸心理。此次的150项惩戒
措施，是用严刑重典对“老赖”们
开出的高价罚单，以织密制度之网
让“老赖”们无处可赖、无处可
逃，进而倒逼其主动履行义务。

□史洪举

12月8日晚，在上海徐汇区某商
场的一家商铺内，一立式试衣镜突然
倒下，砸伤了一名六岁女孩，孩子被
家人送医后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详
见本报今日14版）

根据侵权责任法，宾馆、商场、
银行、车站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
定，宾馆、商场、餐馆等经营场所的
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之所以强调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
务，主要在于经营者面对的是不特定的
消费者，其中既有年轻体壮者，也有活

泼好动者，更有老幼病残者，既有小心
谨慎者，也有粗枝大叶者。这决定了此
类场所必须考虑到多数人的性格特征
和注意程度，适用更严格的安全保护标
准，摆放的相关设备理当比个人住宅内
的家具设备更牢固安全。

尤其是，经营者更清楚经营场所
内相关设施的性能和安装状况，因而
具有更强的预见风险和控制风险能
力。消费者则不同，其大多数知晓自
己家中相应家具的安装情况，却不了
解公共设施的相关情况。那么，经营
者显然更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采取
警示、加固、提醒等必要措施避免消
费者人身安全受到侵害。值得注意的
是，这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不得随
意减轻和免除，更不得将该安全保障
义务转嫁为消费者的注意义务。也就
是说，只要不是消费者故意“碰瓷”，

凡是在经营场所内受到侵害的，均应
视为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消费者是
相对于经营者而言的泛称，即并不是
购买了商品的人才是消费者，凡是逛
商场者均视为消费者，哪怕是从商场
路过闲逛的，或者是到商场寻找卫生
间的，都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
定的消费者，经营者都应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凡是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均
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再小的公共场所的安全隐患，都
可能带来天大灾难。作为公共场所的
管理者和经营者，不能懈怠侥幸，必
须尽到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确保该
场所内的相关设施符合安全标准，至
少不能存在安全隐患，一碰即倒。这
样方能有效避免“夺命试衣镜”式悲
剧，让消费者少些天降之祸。

“夺命试衣镜”悲剧本该避免

□李晨铭

近日，一封附带着10块钱的道歉
信，在微信群里流传起来。原来，重庆
彭水县有个中学生小刘，扔篮球给同学
时，不小心砸到了停在路边的摩托车
上，把车灯砸坏了。小刘心里不是个滋
味儿，决定留在原地等车主，给人道
歉。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情急
之下，小刘拿出纸笔，写下一封道歉信，
放在摩托车上。又想，光道歉不行，灯
坏了得修啊，便留下了自己的班级和姓
名，还附上了10块钱——自己实在拿不
出更多了。（详见本报昨日14版）

毁坏别人东西自然要赔偿，10 块

钱也不是了不起的数目，甚至不够赔
的，那么，为什么还能打动大家呢？

动人者，首先要数这位同学诚信
的品格。事发之时，车主不在，旁人
不知，大可一走了之，找谁去？但
是，依然坚持等，等不来人，留信留
钱。10 块钱是不多，但是因家境不宽
裕，她一周维持生活满打满算才 60
块，拿出的是一天的生活费！她也纠
结过，怕赔不起，但纠结之后依然做
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走不对”。这
就是古人所说的“慎独”了。所谓慎
独，讲究的是无人监督时仍能遵循道
德原则，坚持善良本心，“君子不欺暗
室”，小小年纪，难能可贵！

更动人者，在乎勇于承担后果的

精神。别看是个小同学，肩膀头不
小，有担当得很。造成了他人的损
失，我尽力弥补，这个错误我面对。
这种担责精神，却不是每个人都有
的。也有一些孩子，整天盼着没人
管，可是，一旦惹出麻烦，马上往家
长后头躲。何止孩子，好多成年人也
是这样，光想要权利不想承担义务可
不行，做出选择，就要承担选择的后
果，对不对？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
总免不了摔跟头，关键在于摔了跟头
之后怎样。是谋求逃避、文过饰非，
还是老老实实、勇敢面对？——真应
该好好学学小刘同学，好好读读附着
10块钱的这封信。

莫让“女德班”
死灰复燃

□斯涵涵

近日，多段卧底实拍未成年人“女
德班”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在浙江温
州传统文化促进会举办的亲子夏令营课
堂上，授课老师对女性提出了“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坚决不离婚”等宣扬男
尊女卑的内容。授课内容引发网友广泛
讨论，不少网友认为，上课的老师实际
是打着传承传统文化的旗号宣扬违背社
会道德的内容，极为不妥。（详见本报
今日14版）

“男为大，女为小”“婚姻四项基本
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
受、坚决不离婚”……在倡导性别平
等、人格独立的今天，面对“女德班”
如此荒谬论调，令人不禁生出时光倒流
之感。在追求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的时
代背景下，“女德班”宣扬的各种怪
论，是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
公然漠视，是对女性权益和人格尊严的
无形践踏。

据报道，近年来像“女德班”这样
学守“妇道”的“国学”机构在各地屡
有出现，每每取缔之后又死灰复燃。如
何确定女性学堂的办学资质、运作流程
和课程设置，如何防止某些资本或人员
借国学、女德敛财，上演荒谬洗脑闹
剧，都有待相关部门和社会密切关注，
予以纠偏。从严查处“未成年人女德
班”，不让封建余毒沉渣泛起，我们才
能更好地营造两性平等、自强自爱的社
会空间，更好地构建有利于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社会环境。

这封道歉信为何打动人

□夏振彬

最近，一位洋教授凭着直播化学
实验迅速走红网络。视频中，这位洋
教授穿梭在瓶瓶罐罐的化学药品和各
式各样的化学器材之间，制作出了
“大象牙膏”“穿云箭”“腾云驾雾”等
多种神奇现象，单条视频最高点击量
超过1500万。记者了解到，这位走红
的洋教授是北京化工大学的特聘教授
戴伟，已在中国任教20多年。（据新华
网）

这位洋教授何以走红？很简单，
因为内容。翻翻直播视频，他穿梭在
瓶瓶罐罐和各式各样的化学器材之
间，在镜头前说着流利的中文，为网
友们展示着“大象牙膏”“穿云箭”

“腾云驾雾”等多种神奇现象。站在传
播学的角度看，这些内容像魔术一
样，新奇有趣，吸引眼球，符合网友
的猎奇心理。引来围观，也在情理之

中。
当然，在内容之外，更关键的还

是两个字——需求。“没想到化学这么

有趣”“真希望你是我曾经的化学老
师”……在洋教授的直播间里，过百
万粉丝发出阵阵惊叹，被各种有趣的
实验所吸引。这背后源于科学的魅
力，也反映着群众高涨的科普需求。
就以化学为例，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化学这门课稍显枯燥，化学实验的专
业化程度太高，但事实证明，曲高未
必和寡，人们对于科普并不缺兴趣、
缺需求，还是缺少更贴地气的服务供
给。

近年来，各地科普活动持续升
温，各种“打开方式”层出不穷。从
各地的不同尝试来看，开展科普工作
内容是关键，但形式也很重要。在这
方面，网络直播大有潜力可挖。目前
在不同直播平台，已有一些教授、专
家等利用所长进行科普直播，反响良
好。在此基础上，怎么吸引更多教
授、专家投身其中，如何让自发、零
星的科普直播变得常态化、更成体
系，这需要更多尝试和思考。

洋教授何以走红


